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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6 证券简称：*ST星光 公告编号：2026-001

广东星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业绩预告情况：股票交易已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后的首个会计

年度、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1）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利润总额
-900 ～ -550

-3,253.20
比上年同期增长 72.33% ～ 8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00 ～ -300
-3,097.56

比上年同期增长 80.63% ～ 90.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950 ～ -500
-2,696.90

比上年同期增长 64.77% ～ 81.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4 ～ -0.0027 -0.03

营业收入 36,000 ～ 41,000 19,189.32

扣除后营业收入 34,000 ～ 37,000 16,762.71

项 目 本会计年度末 上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0,000 ～ 33,000 28,990.03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但公司已就本期业绩

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双方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

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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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公司立足“强化主业、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双碳

能源及数智城市全场景服务”主业和年度经营目标，持续深耕主营业务，扩充

专业团队，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业务协同发展，同

时通过大力投入开发新产品、新客户和提升系统服务能力，促进新老业务快速

增长，从而扩大收入规模，2025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有大幅提升。此外，公司

通过推进业务协同与成本结构优化等措施，多维度实施降本增效，以及伴随

2025 年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公司 2025 年亏损幅度收窄。

2025 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预计约为 365 万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

期债务重组收益、无需偿还款项收益、对参股公司的回购资产计提预计损失及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事项所致。

业绩预告期间营业收入扣除项目主要包括出租房屋租金收入、销售材料收

入及其他尚未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等。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所涉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其准确性与完整性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尤其是涉及扣除后营业收

入等指标的最终认定尚需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核查，最终数据以公司 2025

年年报中发布的经审计财务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本期所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及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估算，

是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已就

相关事项进行初步沟通，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将由公司

聘请的专业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3、公司就自然人徐某、雷某起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依据公司

委托律师的专业意见，公司暂未对该诉讼案件计提预计损失，若 2025 年年报

披露日前，相关诉讼情况出现较大变化，公司将及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利

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均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 3 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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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

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

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

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

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

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

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ޗ）


